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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名称 红线宽度
(M) 建筑退规划道路红线及绿线距离道路等级

创业大道

郑楼路

创新大道

科技大道

主干路

主干路

次干路

次干路

36

48

24

36

规划范围面积 规划范围面积388023平方米，拟建设地块总面积291445平方米

地块指标控制一览表

地块编号 用地性质
占地面积

(㎡） 容积率
建筑密度

(%)
建筑高度
（㎡）

绿地率
（%） 出入口方位

LG-02-CZ-01

LG-02-CZ-02

二类工业用地
(100102)

防护绿地(1402)

241960

49485

≥1.5

——

≥40

——

≤15

≥75

满足机场

净空要求
S、E、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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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次规划地块用地性质代码按照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的规定

执行。

2.地块控制内容中:用地性质、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高度、绿地率属强制性指标。

3.LG-02-CZ-01地块内建筑退让用地边界不小于5米:规划地块内建筑退让、建筑间距、日照和防火

要求等其他要求，都应按《淮南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修订版》及相关规范执行。

4.停车位配建:参照《淮南市控制性详细规划通则修订版》执行,配建机动车充电桩数量不少于规

划停车位的40%，非机动充电设施设置满足相关规范要求。

5.设施配套:规划地块配套设施为配电房、垃圾收集点和污水处理设施。

6.道路和硬质铺装在满足路基强度和稳定性等安全性要求前提下，宜采用透水铺装,高程设计应利

于场地雨水的收集与排放。

7.建筑色彩、建筑风格、建筑形象等方面在与周围环境协调的同时，应体现现代建筑特点。

8.本地块现状以园区国土部门所提供1：1000测绘图及2000坐标系为依据，本图所注尺寸以米为单

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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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线控制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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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刘岗镇LG-02单元创业大道与郑楼路交叉口西南侧局部地块详细规划（调整）



寿县刘岗镇LG-02单元创业大道与郑楼路交叉口西南侧局部地块详细规划（调整）
给水工程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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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县刘岗镇LG-02单元创业大道与郑楼路交叉口西南侧局部地块详细规划（调整）
雨水工程规划图

规划地块



寿县刘岗镇LG-02单元创业大道与郑楼路交叉口西南侧局部地块详细规划（调整）
污水与中水工程规划图

规划地块



寿县刘岗镇LG-02单元创业大道与郑楼路交叉口西南侧局部地块详细规划（调整）
电力工程布局规划图

规划地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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